商标法律论证需提供的资料

1、 委托协议书

2、 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（如身份证、营业执照等）。

3、 论证资料

1、 案件事实情况介绍；

2、 材料目录，包括：材料名称、材料来源，说明的事实；

3、 申请人商标注册证复印件；

4、 申请人商标在商品上实际使用情况（彩色照片或图片）；

5、 对方商标在商品上实际使用情况（彩色照片或图片）；

6、 对方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（如身份证、营业执照等）

7、 申请方商标曾受保护的主要证据资料；

8、 申请方商标知名度主要证据资料；

9、 申请论证的案件如正在商标局异议、商标评审委员会复审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、人民法院诉讼等程序中，应提供相关资料；

10、申请方方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注：上述资料如为复印件需要加盖公章。

	银行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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